附件1
申报指南

一、高新技术企业奖补
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期间，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，按20万元/家的标准申请资金；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企业按7万元/家的标准申请资金。
申报材料：石柱县科技创新奖补资金申报表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或公布文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、诚信承诺书。
二、首次入库科技型企业及更新年报补助
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期间，首次入库重庆市科技型企业管理系统的企业未获得奖励（资助）的企业，按0.5万元/家的标准申请资金；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期间更新年报数据的企业，按0.2万元/家的标准申请资金。
申报材料：石柱县科技创新奖补资金申报表、科技型企业证书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、诚信承诺书。

三、高成长性科技企业

2025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30日期间，首次获得市级“隐形冠军”“技术创新型示范企业”“小巨人”“专精特新”称号的企业，分别按20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、2万元标准申请资金；首次获得国家级“隐形冠军”“技术创新型示范企业”“小巨人”企业称号的，分别按3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标准申请资金。

申报材料：石柱县科技创新奖补资金申报表、认定证书或公布文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、诚信承诺书。
四、科研推广平台奖补
2025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30日期间，新认定的国家级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、中小企业技术研发中心、技术创新中心、工程实验室、创新联合体、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研发机构及平台，按20万元、10万元标准申请资金；通过国家级、市级复评的，分别按10万元、5万元的标准申请资金。对获得市级批准建成的农业科技专家大院、科技小院、工作站、科普基地，分别按10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、2万元的标准申请资金。对新认定或复评的县级工业企业研发中心、科技推广机构、科普基地的，按1万元/家的标准申请资金。
申报材料：石柱县科技创新奖补资金申报表、研发机构资质认定相关证明材料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、诚信承诺书。

五、新产品开发应用

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期间，新认定的市级及以上新产品（高新技术产品、高新技术服务、重大新产品等），按每个产品2万元的标准申请资金。
申报材料：石柱县科技创新奖补资金申报表、认定文件（证书）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、诚信承诺书。

六、研发投入补助
按统计部门要求如实对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研究开发费用进行报统的企业，按研发费用存量不高于3%、增量不高于10%比例申请资金，具体额度根据年度资金预算和企业申报情况确定。
申报材料：企业研发投入补助资金申请表、企业在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上填报的2024年度《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》和《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》、研发辅助账及其相关佐证资料、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、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、诚信承诺书。

其他说明：研发费用奖补基数由县经信委组织审定。
七、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奖补
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，获首次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、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，分别按每个企业5万元、1万元的标准申请资金；

申请申报材料：知识产权奖励资金申请表（盖章）、营业执照（复印件盖章）、银行开户许可证（复印件盖章）、认定文件、诚信承诺书（签字盖章）。
附件2
石柱县科技创新奖补资金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法人代表

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企业开户名
	
	开户银行（与开户许可证一致）
	

	银行账号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单位地址
	

	项目名称及申报资金（万元）
	

	其他事项


	


附件3
石柱县企业研发投入补助资金申请表
	单位名称
	
	所在区县
	

	联系人
	
	联系方式
	（座机号）
	（手机号）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2024年企业联网直报的营业收入（万元）
	

	2024年企业联网直报的研发投入（万元）
	

	2023年企业联网直报的研发投入（万元）
	

	单位开户银行
	
	开户行账号
	

	开户名
	

	申请单位

真实性承诺
	我单位郑重承诺：1.申请企业研发准备金补助资金所提交的所有材料均真实有效，无弄虚作假，近三年内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、未受到税务部门处罚、未受到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，不存在应退未退财政资金行为。因申报材料弄虚作假带来的相关问题及一切后果，我单位承担全部法律及违规责任。2.申请的研发准备金补助资金全部用于本单位开展研发活动，自愿遵守我市财政补助资金使用相关管理规定。3、对经相关部门核实违反有关文件要求的，我单位承诺按照国家及重庆市相关规定将已收到的财政补助（奖励）资金及时、全额退回国库，并接受相关处理。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4：
知识产权奖励资金申请表
	申请单位
	

	组织形式
	
	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	法定代表人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资助项目
	□首次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

□首次认定为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

	单位名称（账户名）
	

	开户银行（对公账户）
	
	银行账号
	

	申请资助金额
	  元（大写：）

	申请单位签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科室意见：
    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分管局领导意见：
年   月   日

	主要负责人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请申请单位将相关材料交到县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科（403室）审核，联系电话：73335415。
附件5
诚信承诺书
我单位申报2026年度科技创新奖补资金提供的材料均真实有效。截止申请日，企业依法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无科研失信行为或严重违纪违法行为。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。
特此承诺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单位法人（签章）： 

单位（签章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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